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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第 313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7月 13日下午 2時 40分 

貳、會議地點：南投市中興路 669號 6樓會議室 

參、出席委員：施委員明男、徐委員淑錦、林委員清吉、洪委員榮章、李委員

合元、黃委員彧旋、林委員怡鳳、黃委員碧珠 

肆、列席人員：監察小組張召集人慶銳、黃副總幹事志聰、李組長淑媛、劉組

長季川、張主任文昌、林專員志忠、林課員國樑、簡書記靖芳 

伍、主  席：洪委員瑞智代理                紀錄：戴郁華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一、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政治獻金法第 25條、第 26條條文修正案，業奉總統 106 年 4 月 1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47181 號令公布，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供參(詳會議

資料第 7 頁)。 

說明:104年 12月 30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部分條

文，已將沒收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不再為從刑，且追徵之規定

已自從刑之種類刪除；另依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 10條之 3第 1

項規定，本次修正之刑法自 105 年 7月 1 日施行。為配合刑法部分條文

及其施行法第 10條之 3之修正，爰擬具「政治獻金法」第 25條、第 26

條修正草案，刪除沒收、追徵之規定。 

  （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奉總統 106年 4月 19日華

總一義字第 10600047261號令公布，刪除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37

條、第 39條、第 83條及 95條條文；並修正第 40條、第 84條、第 86

條、第 87條、第 89條及第 93-1條條文 (詳會議資料第 9頁)。 

說明: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本法）自84年8月9日公布施行

後，歷經6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98年5月27日修正公布，並自98年11

月23日施行。茲配合政治獻金法第35條規定，刪除本法相關競選經費

捐贈及罰則之規定。又配合104年12月30三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

(以下簡稱刑法)部分條文，已將沒收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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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為從刑；另依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刑

法修正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

不再適用，鑑於本法現行條文第84條第4項前段、第86條第3項、第87

條第3項及第89條第3項前段所定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係不問

是否屬於犯人與否，均予沒收，如回歸適用刑法沒收相關規定，尚須

確認該等賄賂之權利歸屬及有無正當理由取得等事實，增加檢調機

關、法院偵審時之舉證、認定程序，有礙賄選案件之查察，未符遏止

賄選、端正選風之規範意旨，應作特別規定，其餘現行條文第84條第4

項後段、第89條第3項後段及第93條之1~有關沒收、追徵之規定則均予

刪除，回歸適用刑法沒收相關規定，爰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1.有關競選經費捐贈相關規定及其罰則，依政治獻金法第35條規定，自

該法93年3月31日施行日起不再適用，予以刪除。(修正條文第37條、

第39條、第40條、第83條及第95條) 

2.增加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另刪除收受賄賂之沒收、追徵規定。(修正條文第84條、第86

條、第87條及第89條) 

3.刪除攝影器材之沒收規定。(修正條文第 93條之 1) 

李組長說明： 

報告事項(一)(二)政治獻金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係配合刑法修法 

每當有社會重大案件發生時，就是法規變動之際，105年刑法修法主要針對「沒

收」相關規定，很明顯是因為頂新案促成。 

諸如「沒收」不再是從刑。並且其犯罪所得，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

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 

第 32條（刑罰之種類） 

  刑分為主刑及從刑。 (從刑無法單獨行使為附隨於主刑而科處的刑) 

第 33條（主刑之種類） 

  主刑之種類如下：  

  一、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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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無期徒刑。  

  三、有期徒刑：二月以上十五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二月未滿，

或加至二十年。  

  四、拘役：一日以上，六十日未滿。但遇有加重時，得加至一百二十日。  

  五、罰金：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  

第 36條（褫奪公權之內容） 

  從刑為褫奪公權。  

  褫奪公權者，褫奪下列資格：  

  一、為公務員之資格。  

  二、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修正前法條： 

第三十三條 （主刑之種類）又稱單獨刑  

主刑之種類如下： 

一、死刑。  二、無期徒刑。  三、有期徒刑：二月以上十五年以下。但

遇有加減時，得減至二月未滿，或加至二十年。  四、拘役：一日以上，六

十日未滿。但遇有加重時，得加至一百二十日。  五、罰金：新臺幣一千元

以上，以百元計算之。 

第三十四條 （從刑之種類）從刑又稱附加刑   

從刑之種類如下：  

一、褫奪公權。  二、沒收。  三、追徵、追繳或抵償。  

另再補充: 

「罰金」和「罰鍰」雖然同樣是公家機關對違法者的制裁；受處罰者一樣應該

繳錢給國庫，但是兩者之間是有不同差別的：罰金是犯罪的五種刑罰之一，所

以會留下犯罪前科紀錄；罰鍰是違反行政法的義務，並不會成立犯罪的行政處

分，不算犯罪，自然沒有前科紀錄。罰金須經司法機關法院依法審理、宣判，

由各地方檢察署負責執行；罰鍰先由各行政機關處理，逾期不履行的，移送行

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執行。 

 (三)公民投票公投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修正案，業經中央選舉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7 日以中選法字第 1063550103 號令發布，修正重點如下： 



4 

 

1.將原「編號及簡稱欄」修正為「編號欄」，其高度修正為 2.5公分，主文

欄高度修正為 9公分，並刪除說明七有關刊印主文簡稱等文字。 

2.另現行公民投票公投票格式「同意不同意欄」有關「（○）」、「（×）」之註

記刪除，並配合刪除說明五有關同意不同意欄印製（○）、（×）之說明。 

3.附新式表格供參(詳會議資料第 17頁)。 

(四) 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公職人員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實施辦法： 

1.「公職人員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實施辦法」，業經該會於中華民國 106年 6

月 26日中選綜字第 1063050147號令訂定發布。本辦法之訂定係因應公職

人員舉罷免法第 86條第 4項、第 5項之增修規定。 

2.前開選罷法第 86條第 4項規定略以：「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

及縣（市）長罷免活動期間，選舉委員會應舉辦公辦電視罷免說明

會，.....」，是以，本縣包括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

代表及村（里）長之罷免，均無需舉辦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 

3.檢附實施辦法供參(詳會議資料第 19頁)。 

李組長說明： 

報告事項(四) 

修法後本縣只縣長罷免需辦理說明會，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

民代表及村（里）長之罷免，均無需舉辦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 

(五) 中選會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於 106年重新檢討立法委員名額分

配及選舉區： 

1.選罷法第 35條規定略以，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名額分配

及選舉區以第 7屆立委為準，….自該屆立委選區變更公告之日起，每

10年重新檢討一次，如有變更必要，應依同法第 37條第 3項於本屆立

委任期屆滿前 1年 8個月前，將選區變更案送立法院同意後發布。而

立法院應於立委任期屆滿 1年 1個月前，對選舉區變更案完成同意。 

2.中選會擬於本月 21日於台中市選委會召開「立法委員名額分配及選舉

區劃分公聽會」，邀集該會委員、台中市選委會及多個縣(市)選委會共

同出席討論名額分配之計算方式及建議意見，第 10屆區域立委選出名

額仍維持 73席，該會草擬兩種立委應選出名額試算結果方案，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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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立委席次仍維持 2席、方案二本縣立委席次僅剩 1席(詳會議資料

第 21頁)。 

3.檢附公聽會會議資料及中選會草擬立委應選出名額試算結果各 1份。 

李組長說明： 

此次公廳會有 2表試算，以第 7屆立委 2個人口基數核算本會有 2立委名

額，以第 4屆 1個人口基數核算僅 1個名額。人口基數係以 106年 6月底總人

口數/73名算出，每縣市依憲法有 1名立委。第 4屆以基本人口數 315,019人核

算，本縣只得分配 1名額，第 7屆先將未達 315,019人的 6縣市扣除，2,209,102

人/67得第 2基本人口數 329,837人算出本會餘額再分配1人可有 2名立委名額。 

主席裁示： 

本案攸關本縣第 10屆區域立委席次，應廣聽地方意見，請本會同仁速向中

選會請示，21日於台中選委會召開之公聽會，可否開放給縣府、議會及地方政

黨派員列席表述意見？若獲中選會同意，請業務單位儘速函知前述機關。 

(六）本會於 106年 6月 9日至南投市康壽國小，針對低年級學生以文化部兒童

文化館推薦作者：馬丁‧巴茲塞特、馬克‧布塔方出版之「我選我自己」

繪本進行選舉概念宣導，參與聽故事互動問答，希望小朋友能藉此機會增

加民主素養。搭配宣導公文夾懶人包前進校園宣導，選舉寶寶圖案受到師

生熱烈歡迎。(詳會議資料第 27 頁) 

（七）此次案例分析主題:何謂選舉無效?當選無效?(相關法令詳會議資料第 28

頁 ) 

案例 1：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99年 1月 15日 99年度選字第 2號選舉無效民事庭通知

書，南投市第 9屆市長選舉參選人陳翠容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8條

之規定，以本會為被告提起南投市第 9屆市長選舉無效，起訴狀事實及理由

一中提及略以「.........。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8條第 5項規定，被告

應依據法令公正行使職權，惟查 98年 12月 5日辦理選舉開票作業，被告所

委派之開票計票人員因故意或過失於開票時將圈選原告之選票按壓而以之為

無效票計算，.............，又依原告所屬政黨所委派之監票人員發現，中

國國民黨所推薦之候選人許淑華共得票數為 41,012，其中竟有圈選原告之選

票誤計（或故意）為許淑華之得票數，.........」。檢附陳翠容女士提起南

投市第 9屆市長選舉無效民事答辯狀(稿)供參。(詳會議資料第 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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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鄉鎮市長選舉 候選人得票數-南投縣南投市 
 

投票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05 日 
    

姓名 
號

次 

性

別 

出生

年次 
推薦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註

記 

是否現

任 

許淑華 1 女 1975 中國國民黨   41,012  83.73% * 是 

陳翠容 2 女 1973 大道慈悲濟世黨    7,966  16.26%   否 

李組長說明： 

這 2個都是本會發生的案例，也是我擔任第四組組長時第一次進法院，第一次

寫答辨狀的經歷，而第 2案更是召集人交辦一定要列案例分析的。 

前面好幾個會期我們有提到關於當選無效的案例，包括第 120條計票不實足以

影響選舉結果、 97 條搓湯圓處罰、99條買票賄選的處罰、第 101條黨內提名

賄選及刑法第 146條幽靈人口等，會議資料內我整理了當選無效、選舉無效的

相關法條。 

案例一： 

1.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8條所列，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之提起，得自當選

人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

法院提起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本會公告南投市長當選名單為 98年 12月 8日，

非訴訟案所提 12月 11日，故陳參選人於 12月 25日所提當選無效之訴，已逾選

罷法所規定之 15日期限。 

2.因本會經費預算拮据，找律師書寫至少一次要 6000元，所以答辯書就自學自擬

(如附件)，原告並未說明其所聲稱之內容之發生投票地點及時間本會無從答辨

(按選舉訴訟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8條規定準用民事訴訟程序之結果，上

訴人主張選舉無效，應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3. 開票當時，各候選人或政黨必有其推薦之監察員及支持者在場監督，果若有原

告所主張之違法情事，豈無當場爭議請求全體監察員表決之情事？故函文南投市

公所確認此次辦理選舉並無任何政黨所推薦之監察員反應選舉票有誤計或故意

之行為，而本會亦無接獲任何有關本案選舉不公之電話或文件投訴。 

4.99年 4月 28日一審判陳翠容敗訴，6月 23日以地方法院未重新驗票為由上訴，

地方法院 7月 5日以其上訴時以超過 20日駁回，陳女 7月 8日又提抗告，理由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91201D1D1&qryType=ctks&prvCode=03&cityCode=008&areaCode=null&deptCode=001&candNo=1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91201D1D1&qryType=ctks&prvCode=03&cityCode=008&areaCode=null&deptCode=001&cand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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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郵差沒依法送達其住所亦沒在她家門口貼紅色郵務通知書，99年 8月 20日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民事庭裁定陳翠容抗告駁回。 

案例 2： 

  石員犯公職選罷法第 99條對有投票權人行賄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6月，

褫奪公權 2年，並於 91年 12月 27日確定。執行完畢後，於 95間登記參選並

當選為市民代表，於任期屆滿前申請登記為候選人始發現上開不得參選之情

事，石員旋於 99年 7月 1日辭去代表職權，(99年 7月 31日任期屆滿)，選舉

機關是否仍應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1.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 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

之訴： … （ § 29.1 ） 

2.當選無效之訴為形成訴訟，判決結果具有對世效力，若經法院判決勝訴確定，

即發生對一切第三人皆有效之形成力。除當選人就職後職務上之行為，依選

罷法第 123條之規定，不受當選無效勝訴判決影響外，其餘權利義務應自判

決確定時溯及當選時成為無效，而與未當選相同，此與當選人辭去職務或任

期屆滿，係向辭職或任期屆滿後之將來發生效力有別；且當選人主動辭去職

務之原因不一而足，可能基於政治責任或個人健康因素等，難與其因選罷法

第 90條之 1行為(現修正為 99條)，經宣告當選無效等同視之。…當選無效

之訴…其並無以「任期屆滿」或「主動辭職」為起訴後終結訴訟之事由，益

見於當選人任期屆滿前所提起之當選無效之訴，即具權利保護之必要…（臺

灣南投地方法院 99年度選字第 6號民事判決） 

李組長說明： 

案例二： 

   早期查證單位是將各登記候選人之資料，如有犯罪紀錄全影印函文本會及公

所自行判定有無違反 26條不能登記之情況，消極資格業務在 97年交辦移第四

組，辦理 98年三合一選舉時，為免有疏漏，特去拜託檢察長於函復公文內書明

登記人員有沒有違反 26條不能登記之情形，至於警察單位只記錄過程之茲料，

覺得有問題的，會再行文地檢署和地方法院請他們再查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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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舉行村里長選舉奉指示將業務回歸第一組，4月 12-16日辦理登記，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受理候選人登記後，逐日將候選人相關資料登錄於選務

系統，並函文至「南投地方法院」、「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及「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等三單位，而「國防部軍法司」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等兩單位，

由本會彙整全縣名冊，統一遞送中選會查證。 

    99 年 4 月 16 日登記截止後警察局、地檢署的查證資料陸續回覆，發現石

漢同資格不符，本會前副總幹事親自至檔案室查無 95年石員資料，請南投市公

所遞送 95 年查證資料，確認公所檔案室存有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5 年 4 月

17日投授良文字第 0951000124號）函復檢附之消極資格查證之「刑案資料查證

紀錄表」，石員因賄選案於 91年 12月 27日判決確定，由南投地檢署 92年執字

000196號指揮執行徒刑 6月、易科罰金、褫奪公權期間 2年。 

依據查詢該員消極要件資料，依規 95年應不得登記為候選人，(確當了四年市

民代表) 

    本案因公所於消極資格「審查意見」欄內填記「經查符合規定，擬准予登

記」，並呈由執行秘書、主任判行核章，本會承辦人員亦因複核之責，中選會

要求懲處。 

    本會於 99年 6月 2日依選罷法第 29條及 121條規定對其提起當選無效之

訴(訴之聲明~石漢同先生當選南投縣南投市第八屆市民代表資格自始無效。)，

案件進行中，石員於 99年 7月 1日先行辭職，官司仍是要繼續，99年 12月 08

日判石員 95年當選之市民代表無效(自始無效)。 

再補充一點： 

第 123條（選舉無效或當選無效之效果） 

  選舉無效或當選無效之判決，不影響當選人就職後職務上之行為。 

所以石漢同其雖判當選無效，但其近 4年來職務上之提案有效其依地方民意代

表費用支給各項費用並不需要繳回。 

第四組林課員補充： 

一、會議資料案例 2（當時第一組組長梁景聰及課長林國樑，承辦人縣政府民政

處科員賴瓊美辦理，本案過程說明）： 

    本案當時由職兼任第一組第一課課長督辦之案件，提出說明作為往後承辦

選務之借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鄉（鎮、市）長、代表及村（里）長候選

人登記由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受理，並依規相關候選人消極資格查證需檢



9 

 

送至（一）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二）當地縣（市）警察局。（三）國防部。

（四）管轄地方法院。（五）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等機關查證，隨後檢覆各候選

人之案件紀錄，由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辦理「初審」後再檢附至縣選委會

「複審」，合格准予登記後，再行通知候選人抽籤號次及公告候選人名單等作

業程序，先行敘明。 

案由南投市選務作業中心將參選 95年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初審」後之相

關查證資料送至本會「複審」，經本組審查發現候選人石員之查證資料，獨缺

「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關資料，經本組多次催促並請該選務作業中心主

任督處該承辦課長及承辦人，始終表示該員沒問題，同時本組亦電話請示「南

投地方法院檢察署」答覆應送資料都已檢附，因當時整個審查作業期程已無

法再延宕，本組依據該員其他四個查證機關紀錄均無違反選罷法第 26條等情

事，衡量之下先送本會委員會審查。 

    本案至 99年（南投市第 9屆）鄉（鎮、市）民代表選舉，該石員又登記參

選，南投市選務作業中心「初審」亦合格（承辦課長及承辦人已更換他人）

當本組「複審」時發現「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覆查證多項紀錄資料中有

一項紀錄該員曾於 91年違反選罷法等情事，致不准予登記，並另函公告該    

員 95年市民代表資格「當選無效」。經檢討，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及縣政

府支援承辦選務人員，均是臨時成軍兼辦選務人員，作業並不熟練，本會作

業又受法定程序限制，權宜之下發生錯誤的決策。 

本案例有關候選人資格審查作業缺失，值得省思；本組受理 103年南投縣

議會議員候選人松員登記，依規經本會檢送五個消極資格查證機關查覆結果

均符合，本會「初審」結果「擬准予登記」。轉陳中選會「複審」法政處承辦

專員認為本案松員尚有案件不明，經中選會另函文「臺灣高等地方法院檢察

署」再行查證，檢附資料有違反選罷法第 26條等情事，複審結果才「不准予

登記」。  本案反映查證機關審查紀錄並不連貫，「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記

載之審判紀錄案件，「地方法院檢察署」並不一定知情或記載，而現行選罷法

之規定，參選之公職人員層級不同，檢覆查證機關亦不同，形成斷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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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組長總結: 

選舉無效： 

  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違法，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由檢察官、候選人，得自

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對選舉委員會提告。 

原告：檢察官、候選人 

被告：選舉委員會 

當選無效： 

係由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三

十日內，對當選人提告 

原告：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 

被告：當選人 

2種都是民事訴訟，都是管轄法院提出(本縣的案就是向南投地方法院提出) 

參考法條：民十五、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87年選上字第 1號 

    選舉無效與當選無效之訴，二者最大之不同，係選舉無效之訴之目的在於

否定整個選舉之效力，而當選無效之訴之目的在於否定特定人當選之效力。故

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乃規定選舉無效之訴應以辦理選舉之選舉委員會為被

告，當選無效之訴則應以特定當選人為被告。由上開 2 訴之目的觀之，選舉無

效之訴之位階應高於當選無效之訴，如法院認定該次選舉為無效，則該次選舉

中，即無特定當選人當選是否有效問題之存在，反之，如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

雖有違法情事，但不足以影響選舉結果時，法院仍應認該次選舉為有效，此時

始有對特定人之當選效力再予爭執之餘地，換言之，當選無效之訴應以選舉有

效為前提。然當選無效事由之「當選票數不實」，實際上很可能係選務人員未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處理選舉事務所造成之結果，而有選舉委員會辦

理選舉違法之情事，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又將之列為當選無效之訴之獨立事

由之一，因此應認該法係將因「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違法」所造成之特定當選

人「當選票數不實」之情形，獨立出來作為「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違法」範圍

外之特殊型態，而特設之規定。職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1 條所謂選舉

委員會辦理選舉違法，係指各級選舉委員會就其所掌管事項之管理及執行，如

審定候選人資格、辦理選舉公告、投開票所之設置及管理、選舉結果之審查、

當選證書製發及有關選舉事務之進行等，有違反法定程序或有違反執行其職務

之情事而言，不包括當選票數不實之情形在內。至所謂當選票數不實，係指 1.

將其他候選人之選票算成當選人之選票、無效票算成當選人之有效票。2.無效

票誤算成當選人之有效票。3.當選人總得票數統計有誤。4.當選人公告得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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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實際得票數不符。5.將落選者之有效票誤計為無效票，實際上落選者之得

票數較當選者得票數為多，當選者之得票數並未達到原應當選最低票數等情形。 

像 103五合一選舉信義鄉遺失 2張選票，候選人提當選無效，假設其同時提起

選舉無效（判選舉無效的機率很低，因為要提出本會違法之事證) 

而查遍各管轄法院有關提告選舉無效之訴幾乎都判原告之訴駁回，到 2審的案

也都上訴駁回。 

以下是假設：103本縣平地原住民陳宥瑞其提告石忍漢當選無效，同時對本會提

出選舉無效之訴，假設選舉無效本會敗訴，依據第 119條選舉無效要定期重行

選舉，其違法屬選舉之局部者，並就該局部無效部分，定期重行投票。 

那也不是全縣平地原住民重選，應只限在信義鄉或丟失選舉票的那個投開票

所。(以上是假設的條件，非以信義鄉案若提選舉無效就能翻盤)。 

二、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本組承辦選務監察業務，對外處理選民及候選人選舉訴訟案件外，對內本

會選務作業執行有無違法疏失等情事，均提報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審查

後，提送本會委員會議審議。是故，請本會各組、室執行選務相關業務，

能落實知會本組，俾達其效應。 

(二)有關選舉訴訟案件（因涉及個資，會後相關資料收回，並請保密）： 

 1.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擔任國姓鄉選務作業中心

主任丘○○署名為候選人助選案，經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指示查明

相關動機，並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函示，由本會本組劉組長季川及承辦人

依據需查明事項，親至涉案人住處訪談，並製作訪談紀錄（如附件），已

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在案。 

2.南投縣第 17屆縣長選舉，被告劉○○及林○○明知告訴人林○○係第 17

屆南投縣長選舉候選人，基於意圖使人不當選及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

列犯行（如附件，會後相關資料收回）。 

3.第 8屆立法委員南投縣第 2選舉區立法委員補選，石○○與許○○均係

為候選人，被告石○○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符臺灣南投地

方法院審判決，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如下（如附件，

會後相關資料收回）。 

劉組長說明： 

本組執掌選舉監察業務及有關候選人等訴訟相關案件事項，因選舉業務

與選監業務息息相關，自去年五、六月本人異動調四組以來，發現部分與本

組業務權責相關事項均未事先知會本組，希望俟後如有類似情事，請事先知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41101T2C2&qryType=ctks&prvCode=10&cityCode=008&areaCode=06&cand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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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免影響本組業務之推動！ 

主席:請第一組說明 

李組長: 

    本組主管業務無論是中央來函、法令修正，若涉及各組皆有會知相關業務

同仁(有電子檔可詢查)，仁愛鄉補貼金之繳回報表，中央劃規一組列管業務，

今孔文博先生未依分期繳納，本組已提案委員會，決議如係移送強制執行(歸四

組業務)，再簽移第四組辦理。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縣仁愛鄉前鄉長孔文博先生競選費用補貼金額原分 10期繳納，自

106年 2月迄 106年 6月 30止，尚有 5期未完成繳納，擬提出延長繳納期限

乙案，請  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有關仁愛鄉前鄉長孔文博先生原申請辦理競選費用補貼金額分期繳

納乙案，本會 105年 9月 13 日投選一字第 1053150212號函同意自 105年 9

月起迄 106年 6月 30止每月 1期，共計 10期，每期逕向仁愛鄉公所繳納新

台幣 15,876元，共計 158,760元。孔員於 105年 9月~106年 1月期間，每期

皆按時繳納，惟自 106年 2月迄 106年 6月 30止，尚有 5期未完成繳納，仁

愛鄉公所於 106年 6月 28日以書面（仁鄉民字第 1060013735號函）通知孔

員，請其儘速繳納餘 5期競選費用補貼金額，孔員提出申請，表示目前因仰

賴務農維生，無固定收入，實無法如期繳回該補貼金額，擬再申請延長繳納

期限 106年 12月底前。 

辦  法： 

3.審議通過後函轉仁愛鄉公所辦理。 

  決  議： 

1.依據「競選費用補貼金額繳回分期繳納申請表」申請切結及附帶條款規定：

申請人定當如期完繳，且在上述各期給付中，若其中任何一期未付，視為

全部到期；如有遲延，願無條件接受選委會移請強制執行。 

2.依規不得延長繳納，並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3 條：…..屆期不繳回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伍、散會：下午 4時 5分。 

1.擬同意分期，延長繳納期限至 12 月。 

2.擬不同意延長繳納，並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3 條：…..屆期不繳回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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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前後修法對照表 

106 年 4 月 19 日公布 
 

政治獻金法 政治獻金法新修正 增修刪理由 

930331 1060419  

第二十五條 

擬參選人違反第八條規

定收受第七條第一項第

七款至第九款規定對象

之政治獻金，未依第十五

條規定之期限繳交受理

申報機關辦理繳庫，或違

反第十三條規定募集政

治獻金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為擬參選人收受

或募集政治獻金之代理

人、受雇人亦同。 

  政黨、政治團體之負

責人、代表人或代理人、

受雇人犯前項之罪者，依

前項之規定處罰。 

  犯前二項之罪，已依

第七條第四項規定盡查

詢義務者，不在此限。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

罪者，其收受之政治獻

金，沒收之；如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第二十五條 

 擬參選人違反第八條

規定收受第七條第一項

第七款至第九款規定對

象之政治獻金，未依第十

五條規定之期限繳交受

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或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募集

政治獻金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為擬參選人收

受或募集政治獻金之代

理人、受雇人亦同。 

  政黨、政治團體之負

責人、代表人或代理人、

受雇人犯前項之罪者，依

前項之規定處罰。 

  犯前二項之罪，已依

第七條第四項規定盡查

詢義務者，不在此限。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施行刑法施行

法第十條之三第二項，刑

法修正施行日前制定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

徵、追繳、抵償之規定，

不再適用。該規定立法意

旨在於此次刑法既已整

體修正沒收規定，自應回

歸刑法一體適用，一百零

五年七月一日刑法沒收

修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之

規定，已無獨立存在之必

要；惟經檢視仍應另為特

別規定者，依刑法第十一

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

原則，仍宜定明。 

二、依修正後刑法第三十

八條之一第四項規定，犯

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

利益及其孳息；則原條文

第四項規定「其收受之政

治獻金，沒收之」，不包

括財產上利益，範圍過於

狹隘。又刑法修正後，追

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之執行方式，爰配合刪

除第四項，回歸適用刑法

相關規定。 

三、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第二十六條 
 擬參選人違反第十條

第二十六條 
擬參選人違反第十條第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施行刑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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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設
立專戶而收受政治獻金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為擬參選人收受政治
獻金之代理人、受雇人亦
同。 
  政黨、政治團體之負
責人、代表人或代理人、
受雇人犯前項之罪者，依
前項之規定處罰。 
  犯前二項之罪者，其
收受之政治獻金，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設立
專戶而收受政治獻金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為擬參選人收受政治
獻金之代理人、受雇人亦
同。 
  政黨、政治團體之負
責人、代表人或代理人、
受雇人犯前項之罪者，依
前項之規定處罰。 

法第十條之三第二項，刑
法修正施行日前制定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
徵、追繳、抵償之規定，
不再適用。該規定立法意
旨在於此次刑法既已整
體修正沒收規定，自應回
歸刑法一體適用，一百零
五年七月一日刑法沒收
修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之
規定，已無獨立存在之必
要；惟經檢視仍應另為特
別規定者，依刑法第十一
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
原則，仍宜定明。 
二、依修正後刑法第三十
八條之一第四項規定，犯
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
利益及其孳息；則原條文
第三項規定「其收受之政
治獻金，沒收之」，不包
括財產上利益，範圍過於
狹隘。又刑法修正後，追
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之執行方式，爰配合刪
除第三項，回歸適用刑法
相關規定。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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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前後修法對照表 

106 年 4 月 19 日公布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增修刪理由 

0980512 1060419  

第三十七條 

政黨及候選人不得接受

下列競選經費之捐贈： 

  一、外國團體、法

人、個人或主要成員為外

國人之團體、法人。 

  二、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或主要成員為大陸地區

人民之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 

  三、香港、澳門居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或主要成員為香港、

澳門居民之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 

  四、其他政黨或同一

種選舉其他組候選人。但

共同推薦候選人政黨，對

於其所推薦同一組候選

人之捐贈，不在此限。 

  五、公營事業或接受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政黨、候選人或為其

助選之人，不得向不特定

人以發行定期、不定期之

無息、有息債券或其他有

價證券方式，募集競選經

費。 

 

第三十七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依政治獻金法第三十

五條規定，本法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八

十三條、第九十五條之規

定，自該法施行日（九十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起不

再適用爰予刪除。又對於

違反本條收受捐贈所得

財物之沒收、追徵，係規

定於本法第八十三條第

四項，鑑於本法上開條文

已不再適用，爰併同刪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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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同一組候選人應合併設

競選經費收支帳簿，並由

候選人指定會計師負責

記帳保管，以備查考。 

  前項候選人應於投

票日後三十日內，檢同競

選收支結算申報表，向中

央選舉委員會合併申報

競選經費收支結算，並應

由候選人及指定之會計

師簽章負責。 

  中央選舉委員會對

前項所申報競選經費之

收支，有事實足認其有不

實者，得要求檢送收支憑

據或證明文件。 

  競選經費收支憑

據、證明文件等，應於申

報後保管六個月。但於發

生訴訟時，應保管至裁判

確定後三個月。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收受競選收支結算申報

表四十五日內，應將申報

資料彙整列冊，並刊登政

府公報。 

第三十九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依政治獻金法第三十

五條規定，本法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八

十三條、第九十五條之規

定，自該法施行日（九十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起不

再適用爰予刪除。又對於

違反本條收受捐贈所得

財物之沒收、追徵，係規

定於本法第八十三條第

四項，鑑於本法上開條文

已不再適用，爰併同刪除

之。   

第四十條(修正) 

 自選舉公告之日起，至

投票日後三十日內，同一

組候選人所支付與競選

活動有關之競選經費，於

第三十八條規定候選人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內，減

除接受捐贈，得於申報所

得稅時合併作為當年度

第四十條(修正)   

自選舉公告之日起，至投

票日後三十日內，同一組

候選人所支付與競選活

動有關之競選經費，於第

三十八條規定候選人競

選經費最高金額內，減除

接受捐贈，得於申報所得

稅時合併作為當年度列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刪

除。依政治獻金法第三十

五條規定，本法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八

十三條、第九十五條之規

定，自該法施行日（九十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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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扣除額。 

  個人對於候選人競

選經費之捐贈，不得超過

新臺幣二萬元；其為營利

事業捐贈者，不得超過新

臺幣三十萬元。同一組候

選人接受競選經費捐贈

之總額，不得超過第三十

八條規定之候選人競選

經費最高金額。 

  前項之捐贈，個人得

於申報所得稅時，作為當

年度列舉扣除額；其為營

利事業捐贈者，得列為當

年度之費用或損失。 

  營利事業連續虧損

三年以上者，不得捐贈競

選經費。 

舉扣除額。 再適用爰予刪除。又對於

違反本條收受捐贈所得

財物之沒收、追徵，係規

定於本法第八十三條第

四項，鑑於本法上開條文

已不再適用，爰併同刪除

之。   

第八十三條 

候選人違反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

第三款規定接受捐贈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違反第一項第四款或

第五款規定接受捐贈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

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為其助選

之人，違反第三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政黨之負責人、代表

人，政黨或候選人之代理

人、受雇人犯前二項之罪

者，依前二項之規定處

第八十三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依政治獻金法第三十

五條規定，本法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八

十三條、第九十五條之規

定，自該法施行日（九十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起不

再適用爰予刪除。又對於

違反本條收受捐贈所得

財物之沒收、追徵，係規

定於本法第八十三條第

四項，鑑於本法上開條文

已不再適用，爰併同刪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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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其所犯為第一項前段

及第二項之罪者，並對該

政黨或候選人科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金；所犯為第一項後

段之罪者，並對該政黨或

候選人科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第一項及第三項

之罪者，其接受捐贈所得

財物沒收之；如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第八十四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

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

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

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

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

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

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犯第一項、前項之罪

者，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

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

第八十四條(修正)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

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

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

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

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

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

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犯第一項、前項之罪

者，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

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

施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供

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

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

罪行為人者，或屬於犯罪

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

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

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鑑於原第

四項前段所定沒收用以

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

賂，係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均予沒收，如回歸適

用上開刑法規定，沒收時

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權

利歸屬及有無正當理由

取得等事實，增加檢調機

關、法院偵審時之舉證、

認定程序，有礙賄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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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之查察，未符本法遏止賄

選、端正選風之規範意

旨，爰於第四項為特別規

定，並將所定「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修正

為「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

或交付之賄賂」，另參酌

刑法第三十八條用語，將

所定「犯人」修正為「犯

罪行為人」，以資明確。

又刑法修正後，追徵為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之執

行方式，爰配合刪除第四

項後段規定，回歸適用刑

法相關規定。  

第八十六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

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

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

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

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

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

第八十六條(修正)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

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

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

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

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

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一、第一項、第二項、第

四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所定「犯人」，

參酌刑法第三十八條用

語修正為「犯罪行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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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

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第八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一、對於團體或機

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

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

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

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二、對連署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使其為特定被連

署人連署或不為連署者。 

  三、對罷免案提議人

或同意人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使其不為提議或同

意，或為一定之提議或同

意者。 

  預備犯前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

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八十七條(修正)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一、對於團體或機

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

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

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

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對連署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使其為特定被連

署人連署或不為連署。 

  三、對罷免案提議人

或同意人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使其不為提議或同

意，或為一定之提議或同

意。 

  預備犯前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

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 

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配合法制體例酌作文

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所定「犯人」，

參酌刑法第三十八條用

語修正為「犯罪行為

人」。 

第八十九條 

政黨辦理總統、副總統候

第八十九條 

政黨辦理總統、副總統候

一、第一項、第二項、第

四項至第九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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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黨內提名，自公告其

提名作業之日起，於提名

作業期間，對於黨內候選

人有第八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行為者，依

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處斷；對於有投票

資格之人，有第八十六條

第一項之行為者，依第八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預備犯前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犯前二項之罪者，預

備用以行求期約、交付或

收受之賄賂，不問屬於犯

人與否，沒收之；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

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

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

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因而查獲正犯

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意圖漁利，包攬第一

項之事務者，依前條之規

定處斷。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條規定，於政

黨辦理總統、副總統候選

人黨內提名時，準用之。 

選人黨內提名，自公告其

提名作業之日起，於提名

作業期間，對於黨內候選

人有第八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行為者，依

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處斷；對於有投票

資格之人，有第八十六條

第一項之行為者，依第八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預備犯前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犯前二項之罪者，預

備或用以行求期約、交付

或收受之賄賂，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

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

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

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因而查獲正犯

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意圖漁利，包攬第一

項之事務者，依前條之規

定處斷。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條規定，於政

黨辦理總統、副總統候選

人黨內提名時，準用之。 

  政黨依第一項規定

辦理黨內提名作業，應公

二、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

施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供

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

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

罪行為人者，或屬於犯罪

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

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

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鑑於原第

三項前段所定沒收用以

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

賂，係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均予沒收，如回歸適

用上開刑法規定，沒收時

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權

利歸屬及有無正當理由

取得等事實，增加檢調機

關、法院偵審時之舉證、

認定程序，有礙賄選案件

之查察，未符本法遏止賄

選、端正選風之規範意

旨，爰於第三項為特別規

定，並將所定「預備用以

行求期約、交付或收受之

賄賂」修正為「預備或用

以行求期約、交付或收受

之賄賂」，另參酌刑法第

三十八條用語，將所定

「犯人」修正為「犯罪行

為人」，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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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黨依第一項規定

辦理黨內提名作業，應公

告其提名作業相關事

宜，並載明起止時間、作

業流程、黨內候選人及有

投票資格之人之認定等

事項；各政黨於提名作業

公告後，應於五日內報請

內政部備查。 

告其提名作業相關事

宜，並載明起止時間、作

業流程、黨內候選人及有

投票資格之人之認定等

事項；各政黨於提名作業

公告後，應於五日內報請

內政部備查。 

第九十三條之一 

 違反第六十一條第三

項規定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三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六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

攝影器材沒收之。 

第九十三條之一(修正) 

  違反第六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六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有關查獲之攝

影器材沒收之之規定可

回歸適用刑法沒收相關

規定，爰予刪除。 

第九十五條 

候選人違反第三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不為申報、不

依法定方式申報或違反

第三十九條第三項不依

規定檢送收支憑據或證

明文件者，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命其申報或補

正，逾期不申報或補正

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候選人對於競選經

費之收入或支出金額，故

意為不實之申報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九十五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依政治獻金法第三十

五條規定，本法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八

十三條、第九十五條之規

定，自該法施行日（九十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起不

再適用爰予刪除。又對於

違反本條收受捐贈所得

財物之沒收、追徵，係規

定於本法第八十三條第

四項，鑑於本法上開條文

已不再適用，爰併同刪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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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圖一「公投票」之上，於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標示「全國性」，

地方性公民投票案標示直轄市、縣市名稱，如「臺北市」、「苗

栗縣」。 

二、圖一正中加蓋印製之選舉委員會關防。 

三、圖一右上角應加印直徑 2 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以紅色

數字加印選舉委員會公告之公民投票編號。 

四、圖一右下角，於全國性、地方性公民投票案並註明印製之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名稱，如「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印製」。 

五、圖二「圈選」欄備供投票權人圈選之用，「同意」欄、「不同

意」欄分別印製「同意」、「不同意」。 

六、「主文欄」應刊登主文全文，惟提案領銜人得於主文挑選 30

字以內，由選舉委員會以不同字體排版。 

七、「編號欄」以紅色字體刊印公民投票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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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六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公辦電視罷免說明

會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 

          原住民立法委員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之。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之電視時段，由選舉委員會洽請轄內電視臺提

供。 

第三條    選舉委員會應將辦理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之時間、地點，事先通知

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以下簡稱領銜人)及被罷免人，並廣為宣導。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之主持人，由選舉委員會指定之。 

第四條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應至少舉辦一場。但經領銜人及被罷免人雙方

同意不辦理者，應予免辦。 

第五條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以現場播出或以現場錄影後播出，播出時應提

供手語翻譯服務，手語翻譯員視窗不得低於電視畫面三分之一。 

          前項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所錄之錄影帶，選舉委員會除得於特定場

所或提供電視臺為完整之重播外，不提供任何人為競選或罷免活動

之利用。 

第六條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分二輪進行，領銜人及被罷免人說明時間各為

二十四分鐘，每一輪時間各為十二分鐘。 

第七條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應依下列規定程序進行： 

      一、領銜人及被罷免人簽到。 

      二、主持人宣布罷免說明會開始並說明罷免說明會進行之規則。 

      三、領銜人、被罷免人上臺說明。 

      四、散會。 

第八條    領銜人及被罷免人參加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應於指定時間內，到達

指定之罷免說明會會場簽到。 

          主持人宣布罷免說明會開始並說明罷免說明會進行之規則後，依序

由領銜人及被罷免人上臺說明。 

第九條    領銜人及被罷免人經主持人唱名三次仍未上臺說明者，應以棄權論。 

          領銜人及被罷免人經主持人唱名三次仍未上臺或上臺說明未滿規定

時間提前結束時，應接續由領銜人或被罷免人上臺說明。 

第十條    領銜人及被罷免人參加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由本人親自為之，不得

由他人替代或以錄音、錄影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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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銜人及被罷免人進行罷免說明時，不得攜帶危險物品或有違背公

共秩序善良風俗之行為，違者由主持人予以制止。 

第十一條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現場，除主持人、領銜人、被罷免人、選務人

員及工作人員外，他人不得在場。 

          現場使用之道具背景，由選舉委員會協調電視臺負責安排，領銜人

及被罷免人不得異議。 

第十二條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置計時員，於主持人指定領銜人或被罷免人發

言開始計時；並於領銜人或被罷免人上臺說明規定時間屆滿前二分

鐘時，按鈴一短聲示意，時間屆滿按鈴二長聲，領銜人或被罷免人

應即結束發言，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延長。如仍不停止發言時，主

持人應予制止，並關閉電源，不予播出。 

第十三條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進行中，如遇停電或其他電訊設備故障或其他

臨時意外情事發生，致使領銜人或被罷免人說明中斷，應即停止計

時，並於恢復正常後繼續計時。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因故無法進行時，應由選舉委員會改定罷免說

明會日期或場所。 

第十四條 選舉委員會辦理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應指定監察人員到場執行監

察職務，並洽請當地警察機關，調派警衛人員維持會場秩序。 

第十五條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會場佈置應標明罷免種類之屆別、選舉區及被

罷免人姓名之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字樣。 

第十六條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電視臺播放時，中途不得插播廣告。 

第十七條 選舉委員會辦理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得依本辦法訂定相關作業規

定。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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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名額分配及選舉區劃分公聽會會議資料 

壹、 緣起 

    106年 5月 25日立法院第 9屆第 3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5次全體委員會議處

理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本會預算凍結專案報告，通過有關「針對中央

選舉委員會對於各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名額分配計算方式，因中央選舉

委員會現行採行方式各界尚未達成共識，恐違反憲法『依人口比例分配』規定，

爰此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今年年底前召開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區席次變更公聽

會，廣徵各界意見。」之附帶決議。依上開立法院附帶決議，為深入瞭解社會

各界對於立法委員名額分配及選舉區劃分之看法，以供本會進行立法委員名額

分配及選舉區劃分檢討之參考，爰舉辦本項公聽會。 

貳、 現行憲法及法律依據 

一、 憲法增修條文 

第 4條： 

(第 1項)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7屆起 113人，任期 4年，連選得連任，於

每屆任滿前 3 個月內，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 64 條及第 65

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73人。每縣市至少 1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 3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 34人。 

(第 2項)前項第 1款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

同額選舉區選出之。第 3 款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

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一) 第 35條： 

(第 1項)立法委員選舉，其選舉區依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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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轄市、縣（市）選出者，應選名額 1人之縣（市），以其行政

區域為選舉區；應選名額 2 人以上之直轄市、縣（市），按應

選名額在其行政區域內劃分同額之選舉區。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者，以全國為選舉區。 

三、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選出者，以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

為選舉區。 

(第 2項)前項第 1款直轄市、縣（市）選舉區應選出名額之計算所依據

之人口數，應扣除原住民人口數。 

(第 3項)第 1項第 1款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其名額分配

及選舉區以第 7 屆立法委員為準，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

自該屆立法委員選舉區變更公告之日起，每 10年重新檢討 1次，如

有變更之必要，應依第 37條第 3項至第 5項規定辦理。 

(二) 第 37條： 

(第 1項)第 35條之立法委員選舉區及前條第 1項第 1款之直轄市議員、

縣（市）議員選舉區，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劃分；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之原住民區民代表、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區，由直轄市、縣選

舉委員會劃分之；並應於發布選舉公告時公告。但選舉區有變更時，

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屆滿 1年前發布之。 

(第 2項)前項選舉區，應斟酌行政區域、人口分布、地理環境、交通狀

況、歷史淵源及應選出名額劃分之。 

(第 3項)第 1項立法委員選舉區之變更，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本屆立法

委員任期屆滿前 2 年 2 個月月底戶籍統計之人口數為準，於 1 年 8

個月前，將選舉區變更案送經立法院同意後發布。 

(第 4項)立法院對於前項選舉區變更案，應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

行使同意或否決。如經否決，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就否決之直轄市、

縣（市），參照立法院各黨團意見，修正選舉區變更案，並於否決之

日起 30日內，重行提出。 

(第 5項)立法院應於立法委員任期屆滿 1年 1個月前，對選舉區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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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同意，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同意部分，由行政、立法兩院院長協

商解決之。 

參、 第 10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應選出名額之計算方式 

一、 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本會於 96 年 1 月 31 日以中選一字第 0963100022

號公告立法委員選舉直轄市、縣（市）選舉區之變更，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35 條第 3 項規定，本會應於 106 年重新檢討直轄市、縣（市）選

出之立法委員名額分配及選舉區，如有變更之必要，本會應以 106 年 11

月底戶籍統計之人口數為準，據以計算各直轄市、縣（市）應選出名額，

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前將選舉區變更案送

經立法院同意後發布。 

二、 查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選出立法委員名額 73人，

每縣（市）至少 1人，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應選名

額劃分同額選舉區。次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

定，立法委員選舉區，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斟酌行政區域、人口分布、地理

環境、交通狀況、歷史淵源及應選出名額劃分之。有關第 10 屆立法委員

各直轄市、縣（市）應選出名額之計算方式，依上開憲法增修條文及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並參酌第 7屆立法委員各直轄市、縣（市）應選出

名額分配方式，謹說明如下： 

(一) 以應選名額 73 人除直轄市、縣（市）總人口數所得商數之整數為人口

基數。縣（市）人口數未達人口基數者，各分配名額 1人。其剩餘名額，

分配予尚未分配名額之直轄市、縣（市）。 

(二) 以前款之剩餘名額，除尚未分配名額之直轄市、縣（市）總人口數所得

商數之整數為人口基數。以人口基數分別除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數

所得商數之整數，即為各該直轄市、縣（市）之分配名額。如有剩餘名

額，應按各直轄市、縣（市）分配名額後之剩餘數大小，依次分配剩餘

名額。 

(三) 前 2款人口數應扣除原住民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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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上開第 7屆立法委員各直轄市、縣（市）應選出名額之計算方式，並以

106年 6月底人口數為依據，試算結果如附件 1。 

肆、 各界有關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選出名額分配方式之建議 

一、 針對上開應選名額之分配方式，外界另有建議參酌第 4屆立法委員各直轄

市、縣（市）應選名額之分配方式，據以分配第 10屆立法委員各直轄市、

縣（市）應選出名額，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 每一直轄市、縣（市）分配基本名額 1人，餘額依各直轄市、縣（市）

人口數多寡分配之。 

(二) 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數每超過人口基數者，再予分配 1名，餘額再

依所餘人口數多寡依次分配之。 

(三) 前開人口基數係以應選名額 73 人除直轄市、縣（市）總人口數（不包

含原住民人口數）所得商數之整數。 

二、 依上開第 4屆立法委員各直轄市、縣（市）應選出名額之計算方式，並以

106年 6月底人口數為依據，試算結果如附件 2。 

伍、 討論題綱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5條及第 37條規定，本會應於 106年檢討直轄

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名額分配；另依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通過之決

議，本會應於 106年 12月底前召開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區席次變更公聽

會，廣徵各界意見，爰請提供有關各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名

額分配之計算方式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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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 10屆立法委員各直轄市、縣(市)應選出名額試算結果(以第 7屆立法委員
選舉計算方式試算) 

直 轄 市 

縣 市 別 

106年 6月底人

口數(不含原

住民人口數) 

區域人口

數未達

315,019

人以上縣

市先分配

1人 

區域人口數超

過 329,837人

以上縣市分配

67人 

超過

329,837

人以上每

滿

329,837

人分配 1

人 

所餘人口數 餘額

再分

配名

額 

第 10屆

立法委

員應選

名額試

算(暫

定) 

備註 

第 9屆

立法

委員

名額 

名額

增減

情形 

臺 北 市 2,673,539   2,673,539 8  34,843   8  8    

新 北 市 3,927,273   3,927,273 11  299,066 1  12  12    

桃 園 市 2,096,623   2,096,623 6  117,601   6  6    

臺 中 市 2,743,103   2,743,103 8  104,407   8  8    

臺 南 市 1,878,892   1,878,892 5  229,707 1  6  5  +1 

高 雄 市 2,744,102   2,744,102 8  105,406   8  9  -1 

宜 蘭 縣 440,228   440,228 1  110,391   1  1    

新 竹 縣 528,325   528,325 1  198,488 1  2  1  +1 

苗 栗 縣 545,096   545,096 1  215,259 1  2  2    

彰 化 縣 1,278,821   1,278,821 3  289,310 1  4  4    

南 投 縣 474,319   474,319 1  144,482 1  2  2    

雲 林 縣 690,196   690,196 2  30,522   2  2    

嘉 義 縣 507,270   507,270 1  177,433 1  2  2    

屏 東 縣 773,446   773,446 2  113,772   2  3  -1 

臺 東 縣 141,245 1      0    1  1    

花 蓮 縣 237,493 1      0    1  1    

澎 湖 縣 102,908 1      0    1  1    

基 隆 市 362,548   362,548 1  32,711   1  1    

新 竹 市 435,321   435,321 1  105,484   1  1    

嘉 義 市 268,652 1      0    1  1    

金 門 縣 134,527 1      0    1  1    

連 江 縣 12,521 1      0    1  1    

合 計 22,996,448 6  22,099,102 60  2,308,882 7  73      

說明： 

一、本表係以 106年 6 月底戶口統計速報表為準進行試算。 

二、第 10屆立法委員各直轄市、縣市名額分配，應以 106年 11 月底人口數為準。 

三、名額計算方式如下： 

 (一)以應選名額 73人除直轄市、縣（市）總人口數所得商數之整數為人口基數(315,019 人)。縣（市）人口數未達

人口基數者，即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每縣市至少 1人」之規定，各分配名額 1人。其剩餘名額，

分配予尚未分配名額之直轄市、縣（市）。 

 (二)以前款之剩餘名額，除尚未分配名額之直轄市、縣（市）總人口數所得商數之整數為人口基數(329,837人)。以

人口基數分別除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數所得商數之整數，即為各該直轄市、縣（市）之分配名額。如有剩餘

名額，按各直轄市、縣（市）分配名額後之剩餘數大小，依次分配剩餘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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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 10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應選出名額試算結果(以第 4屆立法委員
選舉計算方式試算) 

直 轄 市 

縣 市 別 

106年6月底人

口數(不含原

住民人口數) 

基本

名額 

區域人口數

超過 315,019

人以上每滿

315,019人再

分配 1人 

所餘人口數 餘額

再分

配名

額 

第 10屆

立法委員

應選名額

試算(暫

定) 

備註 

第 9屆

立法委

員名額 

名額增

減情形 

臺 北 市 2,673,539 1  7  153,387   8  8    

新 北 市 3,927,273 1  11  147,045   12  12    

桃 園 市 2,096,623 1  5  206,509   6  6    

臺 中 市 2,743,103 1  7  222,951 1  9  8  +1 

臺 南 市 1,878,892 1  4  303,797 1  6  5  +1 

高 雄 市 2,744,102 1  7  223,950 1  9  9    

宜 蘭 縣 440,228 1  0  125,209   1  1    

新 竹 縣 528,325 1  0  213,306 1  2  1  +1 

苗 栗 縣 545,096 1  0  230,077 1  2  2    

彰 化 縣 1,278,821 1  3  18,745   4  4    

南 投 縣 474,319 1  0  159,300   1  2  -1 

雲 林 縣 690,196 1  1  60,158   2  2    

嘉 義 縣 507,270 1  0  192,251   1  2  -1 

屏 東 縣 773,446 1  1  143,408   2  3  -1 

臺 東 縣 141,245 1        1  1    

花 蓮 縣 237,493 1        1  1    

澎 湖 縣 102,908 1        1  1    

基 隆 市 362,548 1  0  47,529   1  1    

新 竹 市 435,321 1  0  120,302   1  1    

嘉 義 市 268,652 1        1  1    

金 門 縣 134,527 1        1  1    

連 江 縣 12,521 1        1  1    

合 計 22,996,448 22  46  2,567,924 5  73  73    

說明： 

一、本表係以 106年 6 月底戶口統計速報表為準進行試算。 

二、第 10屆立法委員各直轄市、縣市名額分配，應以 106年 11 月底人口數為準。 

三、名額計算方式如下： 

(一)每一直轄市、縣（市）分配基本名額 1 人，餘額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數多寡分配之。 

(二)以應選名額 73 人除直轄市、縣（市）總人口數所得商數之整數為人口基數(315,019 人)。各直轄市、縣（市） 

人口數超過 315,019人者，每滿 315,019人再分配 1人，如有剩餘名額，按各直轄市、縣（市）分配名額

後之剩餘數大小，依次分配剩餘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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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選舉概念、公民參與及反賄選教育宣導成果彙整表 

活動名稱 選舉概念及反賄選教育宣導 宣導日期 106年6月9日 

宣導地點 南投縣南投市康壽國民小學 宣導人數 70人 

 

 
 
 
 
 
 
 
 
 
 
 
 
 
 
 
 
 
 
 
本會針對低年級學生以文化部兒童文化館推薦作者：馬丁‧巴茲塞特、馬克‧布塔方出版之
「我選我自己」繪本進行選舉概念宣導，參與聽故事互動問答，希望小朋友能藉此機會增加
民主素養。 

 

 

 

 

 

 

 

 

 

 

 

 

 

 

 

搭配宣導公文夾懶人包前進校園宣導，選舉寶寶圖案受到師生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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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有關選舉無效、當選無效之訴(相關法條) 

第 118條（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之提起） 

  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違法，足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檢察官、候

選人、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得自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

十五日內，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 

  選舉委員會辦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違法，足以影響

選舉結果，申請登記之政黨，得依前項規定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第 119條（選舉或罷免無效之效果） 

  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經法院判決無效確定者，其選舉或罷免無效，並定

期重行選舉或罷免。其違法屬選舉或罷免之局部者，局部之選舉或罷免無效，

並就該局部無效部分，定期重行投票。 

第 120條（當選無效之訴之提起） 

  當選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

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

無效之訴： 

  一、當選票數不實，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 

  二、對於候選人、有投票權人或選務人員，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

法，妨害他人競選、自由行使投票權或執行職務。 

  三、有第九十七條、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

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行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因政黨得票數不實，

而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或有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所列情事之一者，其他

申請登記之政黨得依前項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前二項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確定者，不因同一事由經刑事判決無罪而受影響。 

第 97條（賄選之處罰）【相關罰則】第一項、第二項~§101、§103 第二項~§111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

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 99條（賄選之處罰）【相關罰則】第一項~§103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97#b97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99#b99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01#b101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02#b102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02#b102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刑法.htm#a146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01#b101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03#b103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11#b111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03#b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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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

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 

第 101第一項（黨內提名） 

  政黨辦理第二條各種公職人員候選人黨內提名，自公告其提名作業之日起，於提名作業期間，對

於黨內候選人有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行為者，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斷；對於

有投票資格之人，有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為者，依第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刑法 

第 146條（妨害投票正確罪）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121條（資格不合當選無效之訴） 

  當選人有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一或第二項規定情事者，選舉委員

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於其任期或規定之日期

屆滿前，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有前項情事時，其他

申請登記之政黨亦得依前項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第 29條（候選人登記之撤銷、當選無效之訴之提起）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

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二、有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之情事。 

  三、依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登記政黨之資格在公告前

或投票前不合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投票前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撤銷其政黨候選人名單登記；投票

後依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第 122條（當選無效） 

  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無效確定者，當選人之當選，無效；已就職者，並應

自判決確定之日起，解除職務。 

第 123條（選舉無效或當選無效之效果） 

  選舉無效或當選無效之判決，不影響當選人就職後職務上之行為。  

第 125條（舉發） 

  選舉人發覺有構成選舉無效、當選無效或罷免無效、罷免案通過或否決無

效之情事時，得於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七日內，檢具事證，

向檢察官或選舉委員會舉發之。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29#b29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21#b121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24#b24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26#b26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27#b27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92#b92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24#b24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21#b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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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答辯狀 

案 號 99年度選字第 2號 承辦股別 審 

訴 訟 標 的 
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 元 

稱 謂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所、就業處所、

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電話、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被 告 
 
 
 
 
 
 
 
 
 
 
 
 
 
 
 
 
原 告 

南投縣選舉委
員會 
 
 
 
 
 
 
 
 
 
 
 
 
 
 
 
陳翠容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南投市中興路 669號 6樓 
 
郵遞區號： 540  電話：049-2222915 
 
傳真：049-2222914 
 
電子郵件位址：ntec04@ms1.gsn.gov.tw 
 
送達代收人： 陳名峰 
 
送達處所：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南投市三和里中興路 632號 
 
郵遞區號：540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為有關南投市第 9 屆市長選舉參選人陳翠容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8 條之規定，以本會為被告提起南投市第 9 屆市長選舉無效事件，提出

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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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答辯事實及理由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8 條所列，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之提起，

得自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以各該選舉委

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本會公告南投市

長當選名單為 98年 12月 8日，非訴訟案所提 12月 11日，故陳參選

人於 12月 25日所提當選無效之訴，已逾選罷法所規定之 15日期限。 

二、原告所提開票計票人員因故意或過失將其選票以無效票計算乙節，案

內並未說明發生投票地點及時間，本會無從答辯；且此次選舉本會並

無接獲任何有關本案選舉不公之電話或文件投訴，而主辦市長選舉之

南投市公所及其各投開票所亦均無接獲投訴，亦無政黨所推薦之監察

員反應選舉票有誤計或故意之行為(如附件南投市   公所  字第號函

復文)。 

三、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請判決如被告之聲明。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公鑒 

證物名稱 

及 件 數 
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98年 12月 8日投選一字第 09811502841號公告文影本 

南投市公所  字第   號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狀人   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簽名蓋章 

撰狀人             簽名蓋章 

 

 

 

 

 

 


